
穆聚勤非法出售、收购国家重点保护

野生植物案行政处罚公示

阜康市林业和草原局于 2023年 8月 31日做出阜林草（林）

罚决[2023]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穆聚勤非法出售、收购国

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案。当事人穆聚勤收购雪莲 80株，已

售雪莲 22株，违法所得共计 220元。当事人在经营每日鲜

果吧时收购、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（二级保护植物雪

莲)，通过询问调查当事人未经自治区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

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批准。

当事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第

十八条；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第二十

四条和参考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

准》第 26条裁量基准，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

一、没收雪莲 58株；

二、没收违法所得 220元；

三、罚款 1100元。

现对案件处罚进行为期 7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时间为

2023年 9月 1日--9月 11日，公示期间如发现本行政处罚有

违规之处，可直接向我单位党组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举报，

举报电话 0994-32221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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